為配合交通部四季交安専案第1季執法宣導主題「不酒駕」」及「酒駕零容忍」一案。
一、宣導標語：
(一)酒駕零容忍 酒後不開車。
(二)酒駕歹路毋通行。
(三)愛，就阻止她/他酒駕。
(四)酒駕開啟地獄之門。
二、法令規範 
(一)現行法令規範 
1.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 
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；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，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；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，並不得再考領：一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。 
2. 刑法第185條之3 
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.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.05%以上。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。 
3.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
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.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.03%，不得駕車。 

(二) 立法院院會於108年3月26日三讀通過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修正案，說明如下: 
1. 提高酒駕違規罰鍰，再犯與拒測罰鍰採累進處罰，並區分汽、機車處罰不同罰鍰: 
(1)初犯： 
A.機車駕駛:處新臺幣(以下同)1萬5,000元至9萬元罰鍰。 
B.汽車駕駛:由1萬5,000元至9萬提高為3萬至12萬。
(2)累犯: 
A. 機車駕駛:處9萬元罰鍰。若再犯，按次加罰9萬元罰鍰。 9
B.汽車駕駛:處12萬元罰鍰。5年內若再犯，按次加罰9萬元罰鍰。
(3)拒測(檢):由9萬調高至18萬元，五年內再犯處36萬元罰鍰，並按次加罰18萬元罰鍰。

(4)提高自行車駕駛人酒駕罰鍰:由300元以上600元以下提高為600元以上1,200元以下罰鍰；拒絕接受酒測之罰鍰，由1,200元提高為2,400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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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增訂處罰年滿18歲之同車乘客: 
駕駛人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.25毫克以上，處罰年滿18歲之同車乘客，處600元以上3,000元以下罰鍰。但年滿70歲、心智障礙或汽車運輸業之乘客，不在此限。 
3. 增訂沒入車輛: 
酒駕再犯及行經酒測點拒檢、拒檢再犯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，依行政罰法規定沒入該車輛。 
4. 增訂加裝酒精鎖: 
駕駛人於違反本條例第35條經吊銷駕駛執照，於考領駕照後，不依規定駕駛配備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汽車，處6,000元以上1萬2,000元以下罰鍰，代替他人解除酒精鎖者亦同。 
5. 增訂懲罰性賠償: 
汽車運輸業所屬之職業駕駛人，因執行職務，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第35條之情形，致他人受有損害而應負賠償責任者，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，依侵害情節，酌定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令該汽車運輸業者賠償。 
6. 增訂酒駕防制教育或酒癮治療: 
汽車駕駛人，曾依本條例第35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，未依規定完成酒駕防制教育或酒癮治療，不得申請考領駕駛執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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